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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灵魂在于执行。市公安局治
安大队副大队长李林超介绍，文明养犬
工作是我市文明创建的重点之一。随
着《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继出
台，我市文明养犬的执法工作也日益
强化。特别是今年以来，治安大队制
定“错峰巡逻”，将文明养犬执法巡逻
安排在每日遛狗较为集中的早晨5时
和傍晚 6 时，主要遍布全市开放性公
园、街边绿化带等地，有针对性地开展
执法工作。对涉犬警情高发的重点地
区和区域开展集中捕犬整治行动，定期
组织阶段性、拉网式清理整治工作，持
续保持严查严管态势。与此同时，治安
大队还协同全市骑警，利用他们路面巡

逻的便利，共同对未使用狗绳、未戴狗
牌等违法行为进行执法。

处罚不是目的，推动文明养犬行
为的养成才是根本。因此，民警、辅警
开展巡逻的同时，积极倡导居民依法
文明养犬，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普
法。治安大队还专门印制了有关文明
养犬的宣传资料、宣传纪念品，并通过
拉横幅、出宣传板、现场讲解等方式进
行养犬法规再宣传，共发放宣传册
800余份。

除了开展大规模宣传，警方还为文
明养犬开辟“绿色通道”。治安大队在城
厢镇中心广场警务站专门设立临时办证
点，建立快速办证通道，今年以来，共办
理犬证241张。

今天很多市民愿意养狗，养狗没有问题，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但养狗

的时候一定要文明，一定要遵循地方颁布的各种养狗方面的法律法规。从5

月1日开始，有一部动物防疫法正式通过修订生效，这样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对

于养狗有了细致的规定——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虽然对申领狗牌、牵狗绳等有了明确的
规定，但并没有配套的处罚规定，也为日常
执法带来问题。

江苏镇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晋表示，虽
然该法没有明确规定处罚内容，但 2019 年
起实施的《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已有明确
规定，未牵狗绳，根据情形可处以50元~500
元不等的罚款。与此同时，《民法典》里也
对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有专章规定。其中第
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规定
了，“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另外，《民法典》一千二百四十七条
还规定了，“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张晋也提到，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
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动物饲养
人或管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但
是，对于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比如烈性犬，
造成他人损害的，不论被侵权人是否存在故
意或过失，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都不能主张
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苏州市养犬管理
条例》里已经明确规定，我市是不可饲养獒
类犬等大型犬只的，若被举报或是发现，或
将没收犬只。”张晋说。

4月下旬，城中派出所民警在人民南路某小区附近发现，养犬人朱某遛狗时未使用牵引绳牵引犬只。根据《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项、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民警对朱某处以50元罚款，并责令其依法文明养犬。同期，浏河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浏河镇市民广场有人遛狗不牵狗

绳。在处警现场，民警发现王某正在遛狗并且未系牵引绳，当即对王某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并处50元罚款。

5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开始施行。该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按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

苗；同时，携带犬只出户的，应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也就是说，从5月1日起，如果遛狗不佩戴犬牌和系犬绳，属于违法行为。

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推进文明养犬，
势必会增加无主犬、流浪犬收养、留验、
饲养的压力。当前，我市已对位于双凤
新湖的犬只留验所进行改造扩建，让文
明养犬工作形成闭环。

相比老的犬舍，犬只留验所的新犬
舍南北通透，阳光充足。记者在现场看
到，每间犬舍均为前后两间设计，南面
墙壁全部为铁质栏杆，便于采光、通风，
犬舍中间隔一道墙壁，挡风、保暖，让狗
狗们可以在北面隔间睡觉。狗舍南面
空地种植草坪供狗狗们散步、玩耍。留
验所民警鱼警官向记者介绍，新犬舍有
很多“人性化”的设计，如，地面埋有喷
水管道，按动控制按钮就可以冲去地面
犬只的排泄物。“过去每天早上工作人

员要用水管冲洗每一间犬舍，犬只也会
被淋湿，容易生病。现在有这套地面喷
淋系统，狗狗就不会再被淋湿，犬舍也
能保持干净。”鱼警官说。留验所还与
市动物防疫站、双凤动物防疫站开展支
部共建活动，防疫站党员免费为犬只留
验所300余条流浪犬注射狂犬疫苗，并
为犬只留验所赠送一批犬场消毒药水
和犬只驱虫药品，犬只的生存环境、生
存质量不断提升。

升级后的犬只留验所不仅收容犬
只，还启动无主犬只领养工作，市民可以
通过太仓公安的微信平台进行网上申
请，形成管理、收容、收养无主、流浪等犬
只的良性循环，打造文明、安全的养狗氛
围。

支撑犬只管理后续工作升级犬升级犬只留验所只留验所

现实生活中，养犬遛犬大多在下班
后、节假日，且位于小区等场所。不可否
认，犬只是否佩戴犬牌、是否系犬绳，执法
的难度比较大，光靠执法部门一己之力，
是“鞭长莫及”的。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主
动对接市物业管理指导中心，发动小区物
业保安力量广泛参与，会同街道、社区对
养犬居民集中的小区开展针对性工作，规
范居民养犬行为、督促养犬人加强自我约
束、加强情况信息的通报反馈，引导群众
积极配合养犬整治，主动监督、举报违法
养犬行为。“居住小区的空间，警力很难全
面覆盖，因此，我们还与全市几大物业公
司一对一沟通，争取得到物业部门的支
持，出现未牵狗绳等违法行为及时制止或
联系民警，共同推进小区内部文明养犬工
作。”李林超告诉记者。

除了物业部门，市公安局还加强与
城管、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相关职能
部门的日常协作。据介绍，各部门分工
明确又协同配合。城管部门负责加强

对重点地区、场所、部位、时段的执法巡
查，及时查处遛犬不系犬绳、携犬进入
公共场所、犬只在公共场所排泄粪便
不清理等违法养犬行为；农业农村部
门负责加强犬只强制免疫监管，及时
查处养犬不免疫行为；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加强对从事犬只经营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的监管，协助做好养犬源头管
理，为精细化开展城市养犬管理工作打
下扎实基础。

凝聚社会合力，群众也是其中的重
要力量。据李林超介绍，群众拨打110
投诉未牵狗绳等违法行为，周边巡逻的
民警会第一时间到达事发地点。今年
以来，公安部门通过强化常态化研判分
析，动态梳理群众投诉突出的“携犬外
出不束犬链”“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不采取措施制止犬吠”等违规违法
行为，根据《苏州市养犬管理条例》依法
加大处罚力度，已办理涉犬违法案件
14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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